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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政府法規提案 

 1.第 2 屆第 1 次臨時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財經 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四條及第十三條條文」草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1 月 2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4.1.22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3000516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「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四條及第十三條」修正草案，提請審

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房屋稅條例第 5 條條文業經 總統 103 年 6 月 4 日華總一義字第

10300085851 號令修正公布，增訂住家用房屋屬供公益出租人出租使

用之稅率同自住房屋，並調高非自住之住家用房屋及私人醫院、診

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房屋稅率；復依同條例第 6 條規定，直轄市政

府得視地方實際情形，在法定稅率範圍內，規定房屋稅徵收率。 

二、為配合房屋稅條例第 5 條修正，並適度回應民眾對於房屋稅改革之

期待，爰擬具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四條及第十三條修正草

案，增加「非自住之住家用房屋」及「私人醫院、診所或自由職業

事務所使用房屋」持有稅負，以符合量能課稅及租稅公平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12 月 16 日第 20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四條及第十三條」修正草案總

說明、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前、後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

例全條文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請財政部備查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085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086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087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088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089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090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091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092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093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094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095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096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097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098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099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臨時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  

 3100

第 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獎勵民間投資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第一

條及第三條條文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1 月 2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4.1.22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3000533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修正「高雄市獎勵民間投資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第一條及

第三條」草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高雄市獎勵民間投資基金於 92 年設置，並由財政局主政，嗣為因應

本市議會於 100 年度審議時，認本基金業務與本局業務執掌相近之

審議意見，經財政局簽奉市府核可，於 101 年 1 月 1 日起，移由本

局主政辦理。 

二、為使基金之名稱與本基金設置目的更為符合，並與高雄市促進產業

發展自治條例、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實施辦法、高雄市促進產業發

展審議會設置要點等相關法規名稱一致，爰修正基金名稱為高雄市

促進產業發展基金；另因基金來源亦包含中央政府補助（如經濟部

招商評比獎勵金）或企業及民眾之捐贈，一併修正第一條及第三條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6 日第 168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四、本案如獲同意，本府即辦理公告施行，並函報行政院核備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本府辦理公告施行，並函報行政院核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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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例部分條文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1 月 2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4.1.22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3000533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修正「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例部分條文」草案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府於 92 年基於協助本市產業轉型、促進在地投資及獎勵民間參與

重大公共建設之考量，特設置高雄市獎勵民間投資基金(以下簡稱本

基金)，經 92 年 7 月 14 日高市府財三字第 0920037747 號令制定「高

雄市獎勵民間投資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」，並由本府財政局

主政本基金相關業務。 

二、嗣因適逢縣市合併，財政局重新制定前揭自治條例提送本市議會審

議，經議會表示本基金業務與本局業務職掌相近，提議請本府變更

基金主管機關，爰財政局於 100 年 8 月 16 日簽奉 市府核准後，本

基金業務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移由本局主政。 

三、本局自承接本基金業務後，考量本基金制定當下之時空、環境、背

景已有所迥異，為有效妥善運用本基金，持續吸引鼓勵廠商投資高

雄，提升本市投資環境之能見度，創造市民就業機會，並健全產業

發展機制，於 101 年制定「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例」，並輔以

制定「高雄市獎勵民間投資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，並於同

年 7 月 2 日公布施行。 

四、考量前揭「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例」及「高雄市獎勵民間投

資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公布施行後，為使申請資格、條

件等相關規定，更加符合目前產業發展之實際現況，同時鼓勵更多

企業於本市投入、執行重點產業之研發工作，並協助推動本市新興

產業發展，給予全方位之創新創業輔導措施，爰擬具旨揭修正草案。 

五、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6 日第 168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六、本案如獲同意，本府即辦理公告施行，並函報行政院核備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本府辦理公告施行，並函報行政院核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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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自治條例第

八條條文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1 月 2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4.1.22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3000533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修正「高雄市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自治條例第八條

條文」（草案）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6 月 17 日第 17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二、本案如獲同意，本府將即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將即報行政院核定後發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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